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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进一步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

实施意见
淮府办〔2021〕5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

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73 号）、《安徽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皖

政办〔2016〕3 号）精神，按照市政府常务会议工作安排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如下

实施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部

署，围绕省、市五大发展行动计划，加强统筹规划，适度超前建

设，完善政策措施，激发市场活力，创新发展模式，提高服务水

平，将我市打造成为竞争力强、布局合理、网络健全、应用领先

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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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加强规划指导。加快《淮南市公共充电设施布点规划

(2021—2025)》编制工作，研究制定全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

建设和管理细则，完善独立占地充电基础设施布局，并将有关内

容纳入本地城乡规划和配电网建设改造规划，做好与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的衔接。

（二）完善标准规范。按照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技

术规范，实现充电标准统一。开展充电设施场所消防等安全技术

措施研究，及时制修订相关标准。完善充换电设备、电动汽车电

池等产品标准，明确防火安全要求。完善充电基础设施计量、计

费、结算等运营服务管理规范，加快建立充电基础设施的道路交

通标志，逐步建立以国家、行业标准为主，地方标准为辅，相互

衔接、协调配套、符合地方实际的充电设施领域充换电关键技术、

工程建设、运营服务、维护管理等标准和道路交通标识体系。

（三）明确配建要求。新建公共建筑物停车场和社会公共停

车场，按不少于规划停车位 20％的比例配建充电桩；新建住宅

小区停车位应全部预留充电桩建设安装条件，配建的充电桩原则

上不少于规划停车位的 10%。研究制定老旧住宅小区、公共建筑

物和社会公共停车场充电桩配套改造实施办法、私人用户居住地

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法、充电桩车位管理办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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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配套电网。根据住宅小区、各类建筑物配建充电

基础设施需求，合理提高用电设计标准，修改完善相关标准规范。

电网企业要加强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，为充电基础

设施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服务，保障充电基础设施无障碍接入，不

得收取接网费用，确保电力供应满足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需求。

（五）推进设施建设。着力推进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

建设，加快推动用户居住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积极开展单位内

部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大力推进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建设，

尽快形成充电服务、物业服务等企业参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

理、单位和个人充电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、充电车位分时共享的

市场机制。

（六）构建服务平台。研究制定充电智能服务平台建设方案，

通过“互联网＋充电基础设施”，融合互联网、物联网、智能、大

数据等技术，提高充电服务智能化水平，构建统一信息交换、促

进互联互通的充电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平台。

（七）引入社会资本。整合公交、出租车场站以及社会公共

停车场等各类公共资源，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支持，加快充电

基础设施项目建设；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，通过特许经

营、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，吸引各类投资主体建设运营公共服务

领域充电基础设施、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及智能服务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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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拓宽融资渠道。推广股权、项目收益权、特许经营权

等质押融资方式，加快建立包括财政出资和社会资本投入的多层

次担保体系，拓宽充电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企业与设备厂商的融资

渠道。争取和引导省、市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发展。

（九）加大示范推广。结合电动汽车推广应用需要，积极开

展“示范小区与单位”“示范区县”“城际快充示范区域”等充电基

础设施建设与运营模式试点示范。政府机关、公共机构及企事业

单位，要率先利用内部停车场资源，规划建设电动汽车专用停车

位和充电设施。

（十）加强安全管理。研究制定充电基础设施电力安全管理

规定，加大对用户私拉电线、违规用电、不规范建设施工等行为

的查处力度。依法依规对充电基础设施设置场所实施消防设计审

核、消防验收以及备案抽查，并加强消防监督检查。加强对充电

基础设施及其设置场所的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及管理，及时消除安

全隐患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调整淮南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

设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统筹推进全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

和管理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单位为市发改委，副主任单位

为市城乡建设局。各县区应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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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纳入政府专项工作，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由政府分管负责人

牵头组织推进。

（二）简化报建手续。按照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

的要求，研究制定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安装报建流程，减少充

电基础设施报建报装环节，加快办理速度。

（三）营造舆论环境。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，

宣传充电设施的使用及发展成果，不断提高全社会的认知度和接

受度。加强舆论监督，曝光阻碍充电设施建设、损害消费者权益

等行为，形成有利于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舆论氛围。

附件：1．淮南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

成员名单

2．淮南市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分解

表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2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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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淮南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
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汪谦慎 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常务副市长

副组长：汤传信 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副市长

成 员：张海涛 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

程小平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刘开东 市政府副秘书长

解厚成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戴宜斌 市发改委主任

周方勤 市科技局局长

丁志武 市经信局局长

洪 涛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

张瑞昌 市财政局局长

孙跃山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徐 辉 市城乡建设局局长

李 辉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李宝云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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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雁秋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卢庆坤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

于学军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

常运河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局长

韩 昆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局长

宫传敏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

李 群 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

宋群立 淮南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

邢应春 国网淮南供电公司总经理

袁玉印 淮南银保监分局局长

程俊华 寿县人民政府县长

熊寿宏 凤台县人民政府县长

张友贤 大通区人民政府区长

从永刚 田家庵区人民政府区长

陈海涛 谢家集区人民政府区长

朱 杰 八公山区人民政府区长

宋立敏 潘集区人民政府区长

朱 光 毛集实验区管委会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市发改委为

办公室主任单位，市城乡建设局为办公室副主任单位。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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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因工作调整或职务变动的，由其继任者履行成员职责，不再

另行行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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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淮南市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分解表

序号 工作任务
牵头

单位
配合单位

1

研究制定充电基础设施电力安全管理规定，加大对用户私拉电

线、违规用电、不规范建设施工等行为的查处力度。依法依规

对充电基础设施设置场所实施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以及备

案抽查，并加强消防监督检查。加强对充电基础设施及其设置

场所的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及管理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市发改委

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城乡建设局、市住房保障

和房产管理局、淮南市消防

救援支队、各县、区人民政

府、国网淮南供电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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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组织编制《淮南市公共充电设施布点规划（2021-2025）》
市城乡

建设局

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、

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国

网淮南供电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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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研究制定全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细则，负责日

常监督管理。制定老旧住宅小区、公共建筑物和社会公共停车

场充电桩配套改造实施办法、私人用户居住地充电基础设施建

设管理办法、电动汽车充电桩车位管理办法。加快建立电动汽

车充电基础设施的道路交通标志体系。根据住宅小区、各类建

筑物配建充电基础设施需求，合理提高各类建筑物用电设计标

准，完善相关标准规范。新建公共建筑物停车场和社会公共停

车场，按不少于规划停车位 20％的比例配建充电桩；新建住

宅小区停车位应全部预留充电桩建设安装条件，配建的充电桩

原则上不少于规划停车位的 10%。

市城乡建

设局、市

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发改

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

局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

局、国网淮南供电公司，各

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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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按照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，实现充电标准统

一。开展充电设施场所消防等安全技术措施研究，及时制修订

相关标准。完善充换电设备、电动汽车电池等产品标准，明确

防火安全要求。制定无线充电等新型充电技术标准。完善充电

基础设施计量、计费、结算等运营服务管理规范，加快建立充

电基础设施的道路交通标志，逐步建立以国家、行业标准为主，

地方标准为辅，相互衔接、协调配套，符合地方实际的充电设

施领域充换电关键技术、工程建设、运营服务、维护管理等标

准和道路交通标识体系。

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

市公安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经

信局、市城乡建设局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科技局、市机

关事务管理局、国网淮南供

电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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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结合电动汽车推广应用需要，积极开展“示范小区与单位”“示

范区县”“城际快充示范区域”等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模式

试点示范。

市城乡建

设局、市

住房保障

和房产管

理局、市

交通运输

局

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

会

6
政府机关、公共机构及企事业单位，要率先利用内部停车场资

源，规划建设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和充电设施。

市机关事

务管理局

市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、国网淮南供电公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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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电网企业要加强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，为充电基

础设施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服务，保障充电基础设施无障碍接

入，不得收取接网费用，确保电力供应满足充电基础设施运营

需求。

市发改

委、国网

淮南供电

公司

市城乡建设局

8

研究制定充电智能服务平台建设方案，通过“互联网＋充电基

础设施”，融合互联网、物联网、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，提高

充电服务智能化水平，构建统一信息交换、促进互联互通的充

电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平台。

市数据资

源管理局

市科技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经

信局、国网淮南供电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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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整合公交、出租车场站以及社会公共停车场等各类公共资源，

积极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支持，加快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建

设；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，通过特许经营、购买服务

等多种方式，吸引各类投资主体建设运营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

础设施、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及智能服务平台。

市交通

运输局

市经信局、市发改委，各县

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

10

推广股权、项目收益权、特许经营权等质押融资方式，加快建

立包括财政出资和社会资本投入的多层次担保体系，拓宽充电

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企业与设备厂商的融资渠道。争取和引导

省、市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发展，研究制定发行充

电基础设施企业债券等办法，适时推出充电基础设施资产证券

化产品。

市地方金

融监督管

理局

市财政局、市经信局、市发

改委、淮南银保监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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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研究制定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安装报建流程，减少充电基础

设施报建报装环节，加快办理速度。

市城乡

建设局
国网淮南供电公司

12

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，宣传充电设施的使用及

发展成果，不断提高全社会的认知度和接受度，同时加强舆论

监督，曝光阻碍充电设施建设、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，形成

有利于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舆论氛围。

市委

宣传部
市发改委等市有关部门


